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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深圳市

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总办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书面及电子

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

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租赁东莞虎门地标广场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的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与东莞市东方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

赁东莞市虎门镇长德路与连升路交汇处东南角地标广场项目地上一层至地上三层，用于开设商场，租赁的

建筑面积约为

３８０００

㎡。 租赁期限为

２０

年，总投资约为

４６４８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租赁

合同待签署后再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天虹购物广场经营性资产并注销天虹购物广场》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分支机构天虹购物广场的经营性资产转让给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君尚百货有限公司，并同

意注销公司的分支机构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天虹购物广场。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租赁成都莱蒙置地广场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的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租赁四川省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与董家湾东街交汇处莱蒙置地广场地下一层至地上六层的物业，用于开设天虹商场。

租赁建筑面积约为

３００００

㎡，项目总投资约

３３５８

万元。 项目租赁

２０

年，总租金约为

４３３６９

万元（租金约为

３９７０９

万元和物业管理费约为

３６６０

万元，均按月支付）。

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是莱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莱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之同集团

附属公司五龙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８．７５％

的股份。此外，

公司副董事长黄俊康先生为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李世佳先生为莱蒙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黄俊康先生、李世佳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予以回避并放弃表决权。 上述租赁协议待签署后

再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在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

议案审议表决的程序方面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

两名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的规定；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注册成都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由公司下属的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壹仟万元）人民币设立独立子公司

经营成都地区项目，名称暂定为成都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 成都天

虹商场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与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书

项下权利义务转让给成都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第三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集方式及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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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９７

号《关于核准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的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０

元

／

股。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

２００

，

４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９

，

０６７．１９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９１

，

３３２．８１

万元。立信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出具了立信

大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４４

号的《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公司下属子公司已在下列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附表），并连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证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附表：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使用项目

１

惠州市天虹商场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惠州惠阳锦江国际项目

２

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营业部

收购东莞愉景东方威尼斯广场

项目

３

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湘府支

行

长沙

ＢＯＢＯ

天下城项目

４

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

区支行

苏州金鸡湖项目

５

北京天虹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支行 北京朗琴国际项目

６

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东湖支行

南西口支行

南昌红谷滩项目

７

浙江天虹百货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

支行营业中心

杭州萧山柠檬公寓项目

８

东莞市天虹工贸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富支行 仓储加工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各银行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共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

容如下：

一、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银行应

当配合保荐人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人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银行应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人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

８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人。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额的

５％

（以较低者为准）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人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人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协议要求向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人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人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保荐人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银行、保荐人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保荐人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失

效。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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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下属的浙江天虹百货有限公司向浙江华联置业有限公司租赁浙江省绍兴县笛扬路以东、群贤路

以北的蓝天商业中心项目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楼的部分面积，租赁建筑面积约

３００００

㎡的物业，用于开设

商场。

１

、合同对方：浙江华联置业有限公司

２

、合同履行期限：自商场开业之日起

２０

年。

３

、合同标的：浙江省绍兴县笛扬路以东、群贤路以北的蓝天商业中心项目，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租赁

建筑面积约

３００００

㎡。

４

、合同标的总金额约为

２０２４５

万元（含租金和物业管理费），该费用按月支付。

５

、生效条件：

《房产租赁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经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华联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绍兴县柯桥街道笛扬路

１２８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８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冬云

主营业务：综合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浙江华联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浙江华联置业有限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

过交易。

三、交易审议程序

该交易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合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２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３

、本合同用于租赁开设商场的物业，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扩大影响力和提升行业地位。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不可避免又不能克服的

不可抗力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

备查文件

１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房产租赁合同》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６

股票简称：旭飞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号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旭飞华天苑二层裙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与曾丽瑶女士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签订了《认购书》，本公司将本公司名下的深圳市罗湖区泥

岗东路旭飞华天苑裙楼二层物业以总价人民币叁仟陆佰万元整（

￥３

，

６００

万元）出售给曾丽瑶女士。 本次交

易已经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议案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０３８

号公

告）。

曾丽瑶女士在认购书签订的

７

日内依约向本公司支付了认购房款

１０％

的定金即人民币叁佰陆拾万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曾丽瑶女士指定深圳市中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了

２０％

房款即人民

币柒佰贰拾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公司与深圳市中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深圳市二手房买卖

合同》；合同约定完成房产过户登记手续的七日内支付剩余

７０％

房款即人民币贰仟伍佰贰拾万元整。

深圳市中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介：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金

１６０

万元，注册地址：深

圳市罗湖区春风路罗湖

１

号大楼

４０５

室，法定代表人：曾丽瑶，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为酒店提供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其它限制项目）。

股东为中山市正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及曾丽瑶，持股比例为

９０％

及

１０％

。

特此公告。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６

股票简称：旭飞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６

号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八卦

二路旭飞城市文化广场十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以电话通讯方式通知全

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张质良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以举手方式一致表决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张质良先生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聘请郭俊东先生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否决

０

票；

二、审议通过继续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该议案需提

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否决

０

票；

三、审议通过本公司与深圳市华美钢铁有限公司、深圳市华青盛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书》，双方就协同致力区域市场开发、灵活配置资金

／

资本、保障产品多样化需求、强化质量控制、全面提升

服务水平、优化成本控制能力及品牌捆绑营销等战略合作的整体方向和策略达成共识。 该协议需提请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见体本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７

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否决

０

票；

四、审议通过本公司与河北新鹏基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新鹏基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新

鹏基公司建设的工程项目中所需的钢材由本公司负责提供，新鹏基公司确保首批向本公司采购的钢材总

价格不低于

２０００

万元，以后每次采购的钢材不低于

５００

吨。 （具体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８

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否决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整改方案》（具体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９

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否决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战略委会员由张质良、曹玉鸥、陈敏、郭俊东及代玉同组成，其中张质良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代玉同、赤玉乾及张质良组成，其中代玉同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由郭俊东、代玉同及唐安

组成，其中唐安任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质良、曹玉鸥、唐安、代玉同、赤玉乾组成，其中赤玉乾

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否决

０

票；

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０５０

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否决

０

票；

特此公告。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６

股票简称：旭飞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号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美钢铁、华青盛业达成战略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深圳市华美钢铁有限公司（下称：华美钢铁）、深圳市华青盛业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华青盛

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双方就战略合作的整体方向和策略成达共识，双方首

批次确定

８０００

万元货值（约

１８０００

吨）钢材供应的意向。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已经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须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与华美钢铁及华青盛业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华美钢铁：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注册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崇弟，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

方大田洋工业区华美工业园一栋一楼，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营业范围：建筑用螺纹钢的生产及销

售；建筑用高控力钢筋、各种冶金产品和金属结构件的销售；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股东分别为广东华美集团有限公

司及深圳市华青盛业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９０％

及

１０％

。

华青盛业：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注册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建军，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港湾大道

２６

号华美厂区

Ｂ

座

１０１

号，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营业范围：一般商品的批发和零售（国家外商投资

导向目录禁止和限制的项目除外）；物业管理（凭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开展经营）。 经营进出口业务

（具体按深贸管准证字第

２００３－５３１３

号资格证书规定经营），股东为深圳市华美运输有限公司及广东华美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９０％

及

１０％

。

三、战略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双方战略合作意向：

１

、建立高层互访机制

双方负责人定期交流，在文化、理念、管理、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相互推动、相互裨益。 根据旭飞投资的

业务战略内容，华美钢铁（华青盛业）将结合自身内外部情况，有针对性的调整经营部署，从战略上全力保

证与旭飞投资业务战略的匹配度和适应性。

２

、协同致力区域市场开发

华美钢铁（华青盛业）依托自身生产和贸易的综合能力、市场操作和项目供应的丰富经验、资金和融资

的保证能力，全力配合旭飞投资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开拓，依托华美钢铁（华青盛业）在项目当地市场钢厂

和流通商渠道，利用华美钢铁（华青盛业）专业的市场判断和操作，对旭飞投资实行跟踪服务，针对各区域

项目成立专门项目服务小组，从成本、资源、资金和服务方面，助力于旭飞投资各项目的建设和综合竞争能

力的提升。

３

、灵活配置资金

／

资本

针对旭飞投资各地区工程，双方可单独向银行申请专项授信额度，或者由双方联合就指定项目申请银

行专项授信，保证资金的充足和项目建设方案的持续优化。

４

、保障产品多样化需求

华美钢铁（华青盛业）在现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根据旭飞投资项目建设所需进行产品开发和深加工

技术开发，保证项目建设所需材料的及时供应。

特别是各类金属材料的深加工，华美钢铁（华青盛业）依托三大实体棒材、板材、钢结构的设备和工艺

能力，保证旭飞投资所需各类特殊要求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支撑具体项目的施工进度和把控能力。

５

、强化质量控制

华美钢铁（华青盛业）在现行质量控制体系基础上，

１００％

保证所需原料的质量。依托华美通过国家认

可的金属材料检测中心，保证项目材料

１００％

一次性送检合格。

６

、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华美钢铁（华青盛业）对旭飞投资建设项目实施一站式服务，从资金、资源、成本、质量、效率、物流配送

全方位保证，双方针对各个建设项目签订打包协议，双方确定打包合作方案后，由华美钢铁（华青盛业）负

责全面实施并阶段进行考评。

７

、优化成本控制能力

华美钢铁（华青盛业）依托市场把握能力、原料储备能力、成品材库存调控能力和资金实力，全面降低

旭飞投资原料采购和运营成本，提高合作伙伴市场竞争能力。

特别是华美自产螺纹钢、板材、钢结构系列产品，在旭飞投资项目使用中华美钢铁（华青盛业）将提供

最具竞争力的价格保障。

８

、品牌捆绑营销

在未来合作过程中，华美钢铁（华青盛业）与旭飞投资共同成长，随旭飞投资发展需要，进行品牌捆绑

营销，进行更高层次的合作。

以上双方就战略合作的整体方向和策略达成共识，根据旭飞投资现阶段项目需求情况，双方首批次确

定

８０００

万元货值（约

１８０００

吨）钢材的供应。 双方将依据旭飞投资各项目的具体情况，就单个项目进行专

题探讨，根据项目地理位置、规模、工期、建材需求等特点情况，华美钢铁（华青盛业）将量身制定总包服务

方案，并成立专项服务小组，从资源保障、成本控制、质量保证、及时配送、跟踪服务等各方面全方位服务，

并阶段性总结、分析，保证合作质量。

双方对战略合作的基础和方向均表示高度认可，在今后的合作过程中将按照战略具体意向，通过互惠

互利、优势互补，达到共赢、共荣的战略合作效果，推动双方企业的合作与发展，实现百年梦想，创中华名

企。

四、本次合作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关联企业广东旭飞集团有限公司与华美钢铁（华青盛业）此前的合作取得了双赢的合作效果，

在此基础上，本公司与华美钢铁（华青盛业）达成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意向，今后华美钢铁将为旭飞投资开发

的项目及贸易经营提供高品质的材料供应及服务。 通过与华美钢铁的合作，一方面可降低今后公司地产

开发的投资成本，另一方面公司可利用闲余资金从事钢材贸易的经营，解决公司经营单一、持续经营能力

差、收入低下的问题。

本次双方签订的为战略合作协议书，双方根据具体项目明确购买价格、结算方式等，本公司将根据实

际交易情况及时披露有关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战略合作协议书；

２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６

股票简称：旭飞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号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鹏基达成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河北新鹏基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新鹏基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

议约定新鹏基公司建设的工程项目中所需的钢材由本公司负责提供，新鹏基公司确保首批向本公司采购

的钢材总价格不低于

２０００

万元，以后每次采购的钢材不低于

５００

吨。

本次交易合作协议已经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本公司与新鹏基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新鹏基公司：原名河北兴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由中共河北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冀直字【

２００２

】

５１

号文批复脱钩改制而成，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２

，

６５３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可承

包

３０

层以下、

３０

米跨度以下的房屋建筑、高度

１００

米以下的构筑物的建筑施工（建筑贰级），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建筑机械及配件的销售。新鹏基法定代表人为吴卫海，注册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１６３

号凯莱

金第

Ａ－３１０

室。 现股东为深圳市中佳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珠海市佳悦投资策划有限公司，股份比例

分别为

７０．０１％

及

２９．９９％

。

三、战略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１

、合作原则：

（

１

）双方的合作具有重要性及深远性，双方需将合作方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互相给予支持；本公司保

证在同等条件下，提供给第三方的价格不得低于本公司提供给新鹏基公司的价格，如发生第三方价格低的

情形时，新鹏基公司自动享有第三方相同的价格。

（

２

）战略合作是出于长期共赢，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实现深度的合作。 要从整体出发，考虑相互之

间的利益，使整体的利益最大化。 双方资源优势互补，充分合理调配资源。

２

、合作期限：暂定为壹年，到期由双方再协商，如双方无异议提出，则自动顺延两年。

３

、合作方式

（

１

）新鹏基公司负责建设的工程项目中所需钢材供应均由本公司负责提供；

（

２

）本公司确保新鹏基公司钢材需求，并保证所供应钢材符合新鹏基公司项目之要求，不得向新鹏基

公司提供不合格产品。

（

３

）新鹏基公司确保首批向本公司采购的钢材总价格不低于

２０００

万元，以后每次向本公司采购的钢

材不低于

５００

吨。

？

４

、付款方式

新鹏基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当次采购总价

２０％

的预付款后，本公司按照新鹏基公司实际需求分批次供

货给新鹏基公司，双方每月或每季度进行结算及付款（具体支付方式视每次供货数量及送达地址而确定）。

５

、具体采购价格由双方根据工程项目地址及运输情况而定，具体数量根据工程项目需求量而定，详细

情况双方另行签订协议予以约定。

四、本次合作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及经营班子经过认真讨论，在目前公司暂未有其他地产开发项目的前提下，将公司

的闲置资金用于拓展新项目及新业务，努力提高经营收入，改变公司业务单一的现状。 虽然钢材贸易公司

从未涉足，但公司控股股东多年来从事地产开发链接了众多钢材的上游生产企业及下游需求单位，若公司

能够在资金安全及实现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垫资向新鹏基公司供应钢材，则可获取一定的利润。 根据双方

协议约定，具体采购价格由双方根据工程项目地址及运输情况而定，具体数量根据工程项目需求量而定，

详细情况双方另行签订协议予以约定，此操作较灵活。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交易情况披露有关进展情况，若

累计

１２

个月的交易总额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条件，再行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合作协议书；

２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旭飞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号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整改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要求，本着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对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对公司减少和规范

关联交易特制定以下整改方案，公司董事会一定会认真落实责任及整改方案，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汇报。

第一，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建设，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意见，公司多年来积极完善公

司治理文件和相关内控制度，相继制订和完善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接待和

推广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制度文件，并按照这些制度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

司内部治理。 公司将积极落实有关保护股东权益、优化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其他要求，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易，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项整改责任人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第二，加强公司的经营，提高持续经营能力

只有公司经营能力得到切实的提高，方可减少甚至不须得到大股东的支持。 公司现面临的业务单一、

收入规模小的状况将是新一届董事会和新任经营班子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公司将在今年底制定详细的

经营计划，力争在一至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改变公司经营能力低下、业务发展单一、经济效益不佳的局面，优

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扩大公司的主营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低限度地减少关联交易的

发生，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股东的权益。

本项整改责任人为：董事长、总经理。

第三，加强关联交易的审查程序

一、明确交易关联性的审查责任人

交易关联性的审查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最终由公司董事会审定。

二、交易关联性审查的资料要求

交易对方若为个人，则需对方提交以下资料：

１

、身份证复印件；

２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及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以及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

兄弟姐妹和子女的配偶的名单；

３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清单及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交易对方若为法人，则需对方提交以下资料：

１

、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清单；

３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

４

、由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清单；

另本公司需准备以下资料：

１

、本公司股权结构图；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名单；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公司清单；

４

、本公司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名单；

三、审查程序

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收齐上述资料提交给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应根据上述资料对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

１０．１．４

、

１０．１．５

及

１０．１．６

条做出是否存在关联性的分析， 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公

司董事会审议。

四、关联交易的审查要点

若经审计委员会审查确定为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应重点审查以下几点：

１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２

、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３

、关联交易手续的完备性；

４

、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５

、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广大股东的影响。

本项整改责任人为：公司审计委员会。

第四，建立关联交易认定不准确的责任追究制度

若按上述程序审查后仍出现对关联性认定不准确的情况，则公司董事会应及时纠错，刊登修正公告，

并追查原因，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若属交易对方提交的资料不完整或不准确造成交易关联性认定不准确， 则董事会应在第一时间向监

管部门报告，并刊登修正公告，减少影响的进一步扩大。

若属董事会未做出正确判断造成交易关联性认定不准确， 则公司董事会应在修正公告中向广大投资

者公开致歉，同时责令审计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报告。 若属责任人工作疏忽造成，第一次对责任人及董事

会成员均做出严重警告，并根据情况严重性做出相应的经济处罚，第二次则提请董事会对责任人进行职务

调整；

整改责任人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上述整改方案的整改期限为长期进行。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整改方案加强公司管理，进行交易关联

性的审查及责任追究，做到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发生及信息披

露。

特此公告。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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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２

、公司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３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旭飞城市文化广场十六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２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

３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４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２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继续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２

）关于与深圳市华美钢铁有限公司、深圳市华青盛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和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司印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证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帐户卡、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５

：

３０

３

、登记及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旭飞城市文化广场十六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２９

，联系人：曹玉鸥，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６０３６

，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６０１９

（四）其他事项

会议费用：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表决权（如有部分授权，请具体注明），本人（单位）对审议事项投票表决指

示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继续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与深圳市华美钢铁有限公司、深圳市华青盛业

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代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八次（六届三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在公司石坪桥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召开，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独立董事张复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陈世泽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苏中俊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以公司一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

为整合公司资产，公司以位于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盘龙村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１５９８６．３

平方米） 以帐面价值

８２９．６１

万元按

１

：

１

比例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增

资完成后，该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５０

万元增加至

９７９．６１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股权比例不变，仍为

１００％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将公司“西五市场房产”出售给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

公司的议案》

为整合公司资产，公司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正街

７３

号（现

２７

号）“西五市场”（现名“重庆城外

城灯饰批发城”）名义层第三层

１－２

号（建筑面积

５２０１．７７

平方米）及第四层

１－２

号（建筑面积

６００１．７５

平方

米）商业营业用房以帐面价值

２

，

２５６．１８

万元出售给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正街

７３

号（现

２７

号）

“西五市场”（现名“重庆城外城灯饰批发城”）名义层第三层

１－２

号（建筑面积

５２０１．７７

平方米）及第四层

１－２

号（建筑面积

６００１．７５

平方米）商业营业用房（以下简称“西五市场房产”）以帐面价值

２

，

２５６．１８

万元出

售给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涂装公司”），协议签署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公司第六届三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公司“西五市场房产”出售给公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次出售资产交易金额

２

，

２５６．１８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５４％

、净资产的

３．４６％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该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涂装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为重庆市九龙坡

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法定代表人杨选伦，经营范围涂装工程、建构筑物防腐蚀、公路划线（贰级）；销售：功

能性涂料；生产、加工：建材（不含化危品）、交通设施产品。 该公司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对外

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

２

、涂装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

（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资产总额

７

，

３６７

，

６９１．５２ ７

，

７４７

，

５４５．５６

负债总额

５

，

９６１

，

５９５．７７ ６

，

３４０

，

６００．６５

净资产

１

，

４０６

，

０９５．７５ １

，

４０６

，

９４４．９１

营业收入

９

，

９９６

，

６８２．１８ ６

，

４８６

，

０６１．６８

净利润

－３５

，

１１９．４５ ８４９．１６

备注：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

（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西五市场房产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正街

７３

号（现

２７

号）“西五市场”（现名“重庆城外城灯饰批

发城”）名义层第三层

１－２

号（建筑面积

５２０１．７７

平方米）及第四层

１－２

号（建筑面积

６００１．７５

平方米）。西五

市场房产系本公司由重庆西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简称“西五公司”）抵债并通过（

２００８

）渝五中执异字第

１４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而取得，其产权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该房产系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公司与西五公司签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其位于菜园坝正街

７３

号西

五市场中的

１１

，

２０３．５２

㎡商铺。 因该公司既不能按双方约定向公司交付所购房屋，也未归还公司购房本金

及支付违约金，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８

日对重庆西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支付相关房屋及

逾期交房违约金，并对合同涉及的相关房产提出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查封了上述房产。 后经法院裁定上

述房产为本公司所有 （该事项公司已在

２００６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

露）。

２．

西五市场房产的面积为

１１２０３．５２

平方米，帐面价值为

２

，

２５６．１８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成交金额

２

，

２５６．１８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８０

天内支付。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整合资产，本公司出售该项资产给全资子公司，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房屋买卖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１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位于位于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盘龙

村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１５９８６．３

平方米）（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

－－

重庆

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涂装公司”）以帐面价值按

１

：

１

比例增资，增资金额

８２９．６１

万元。

增资完成后，该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５０

万元增加至

９７９．６１

万元

（

２

）本公司第六届三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公司一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重

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和《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３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方介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实施增资。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１

）出资方式：

以公司一宗土地使用权以帐面价值按

１

：

１

比例增资，增资金额

８２９．６１

万元。

原重庆油漆厂（本公司改制前身）

１９９３

年因经营发展需要，经重庆市国土局批准征用重庆九龙坡区盘

龙村土地

１１５

亩，同时为重庆九龙坡区政府代征土地

１５９８６．３

平方米（约

２３．９８

亩）。 该代征土地征用后闲

置未用，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经重庆市国土局批准， 同意本公司以每亩

３３．６７

万元价格获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目前公司已取得房地产权证，证号

１００

房地证

２００６

字第

７６５

号。

（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涂装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为重庆市九龙坡区

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法定代表人杨选伦，经营范围涂装工程、建构筑物防腐蚀、公路划线（贰级）；销售：功能

性涂料；生产、加工：建材（不含化危品）、交通设施产品。

涂装公司原为重庆三峡涂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涂料集团”）控股子公司，其中涂料集团

持股比例

８０％

，重庆庆漆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庆漆公司”）、重庆三峡喷漆经贸公司（以下简称“喷

漆经贸”）各持股

１０％

。 庆漆公司为涂料集团全资子公司，涂料集团为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化医集团”）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化医集团对下属控股公司进行清理和处置，同意将涂装公司按评估值

１８４．６８

万元为基准在重庆市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其拥有的

９０％

的涂装公司股权（价值

１６６．２１

万元）。

公司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通过竞购，以

１６６．２１

万元的价格成功购买到涂装公司

９０％

股份；又与喷

漆经贸协议以

１５

万元的价格受让其拥有的涂装公司

１０％

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公司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工

商分局办理了股权、法定代表人等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涂装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

、涂装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

（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资产总额

７

，

３６７

，

６９１．５２ ７

，

７４７

，

５４５．５６

负债总额

５

，

９６１

，

５９５．７７ ６

，

３４０

，

６００．６５

净资产

１

，

４０６

，

０９５．７５ １

，

４０６

，

９４４．９１

营业收入

９

，

９９６

，

６８２．１８ ６

，

４８６

，

０６１．６８

净利润

－３５

，

１１９．４５ ８４９．１６

备注：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

（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为整合资产，公司以位于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盘龙村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１５９８６．３

平方

米）以帐面价值

８２９．６１

万元按

１

：

１

比例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完

成后，该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５０

万元增加至

９７９．６１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股权比例不变，仍为

１００％

。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因公司位于重庆市主城区，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

２００４

］

５９

号文件要求，公司必须于

２００７

年底前

搬迁完毕，公司原址片区已调整规划变更为综合用地。公司已按要求完成从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整体搬

迁至重庆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 该宗土地位于公司原生产厂区附近，公司搬迁后，该土地对公司主营油漆

涂料生产业务无影响。 为将公司现有资源合理配置，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公司同意以该宗土地使用权对公

司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并在完善相关手续后，选择在适当时机将该子公司股权进行转让。

２．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前后，涂装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其他

本次公告披露后，公司将按规定披露此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六届三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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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31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53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发布了《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

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

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2010-048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配股申请

获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1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召开

2010

年第

204

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配股申请。 根

据审核结果，本公司配股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0-02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后

持股比例低于

5%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接到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集团

"

）告知：自

20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0

年

11

月

4

日期间， 东方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本公司

流通股共计

316,42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84％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集团还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000,56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2%

。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2010－027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收到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在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

公司等

55

个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华菱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

489

个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0]60

号），批准本公司等

489

个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博士后工

作。

本公司将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为契机，引入高层次研发人才，增强研发能力，提高科研水平。通

过科研技术创新，着力推动环保绿色洗涤用品的研发和产业化，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八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0-030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

10

月业务量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0

月，本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532.0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26.3%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50.4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22.2%

，其中赤湾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4.6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28.9%

；

散杂货吞吐量完成

104.0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2.2%

。

2010

年截至

10

月末，本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5319.5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26.3%

；集装箱吞

吐量累计完成

512.2

万

TEU

， 比去年同期增长

31.6%

， 其中赤湾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45.4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27.4%

；散杂货吞吐量累计完成

853.5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36.0%

。

截至

2010

年

10

月末，共有

56

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55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相关事项尚在筹划

审议过程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

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0-025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上海申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由公司全资设立的上海申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能源科技公司

"

）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能源科技公司主要参照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通过签订节能服务合同，为客户提供包括：能源审计、项

目设计、项目融资、设备采购、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调试、人员培训、节能量确认和保证等一整套的节能优化

解决方案服务，从为客户进行节能优化服务所获得的节能效益中收回投资和取得利润。 近期主要在系统企

业内开展技术推广，之后逐步向本地其他机组、华东乃至国内外进行技术推广。

成立能源科技公司是公司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贯彻公司科技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经初步测

算，能源科技公司在国内外火电机组的节能改造及开发阶段拥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将成公司新的利润

增长点。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投资属于总经理决策范围。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B

公告编号

: 2010-031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

威孚高科，苏威孚

B

，股票代码：

000581

，

200581

）

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二）起停牌。 并计划在

5

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事项后申请复牌。 本公司将及时披

露相关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一月九日


